
关于加强报告会、研讨会、讲座及论坛管理的暂行规定 

川工商院委〔2017〕60 号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校举办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研讨会、讲

座、论坛和读书会、学术沙龙等活动的引导和管理，充分发挥其在宣

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促进学术繁荣、开展思

想教育、丰富文化生活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发〔2016〕

31 号）、《中共四川省委 四川省人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意见》（川委发〔2017〕18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

我校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一、基本原则 

（一）分级分类管理原则。各单位举办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研

讨会、讲座、论坛和读书会、学术沙龙等活动，实行分级分类归口管

理，严格按照“一会一报”“一事一报”“谁主办、谁负责；谁审批、

谁监督”的原则实行申报、审批备案制度。 

（二）正确政治导向原则。各单位组织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研

讨会、讲座、论坛和读书会、学术沙龙等活动，必须树立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强化管理，确

保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不得为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的错误观点提供讲台和传播渠道。 

二、审批程序 

举办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和读书会、学术

沙龙等活动，由主办单位如实填写《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校内举办

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申报审批表》，报请相关部门审核和相

关领导审批，并报党委宣传部备案后方可举行。 

（一）面向全校师生举办的各类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等

活动，一般时政类报党委宣传部、学术类报科技处、教学类报教务处、



教育类报学生工作处、文化艺术类报团委审核，经分管院领导同意并

报党委宣传部备案。比较重大或重要的活动须经党委书记或副书记同

意，并报党委宣传部备案。 

（二）面向本系部师生举办的各类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

等，由本系部党总支审核，经分管院领导同意并报党委宣传部备案。 

（三）学生组织（学生会、学生社团等）举办的各类报告会、研

讨会、讲座、论坛等，由校团委审核，经分管院领导同意并报党委宣

传部备案。 

（四）有境外（含港、澳、台地区）学者参加的哲学社会科学学

术会议、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等，由主办单位报国际交流中

心审核，经党委书记或副书记审批并报党委宣传部备案。 

三、活动要求 

（一）各类活动原则上应提前 5 个工作日（涉及境外学者的至少

提前 15 个工作日）提出申请并备案。 

（二）各部门负责人、各党总支负责人是意识形态工作第一责任

人。各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

识，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加强对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

等活动的管理，规范程序，严格把关，未经批准一律不得举办。对于

有特殊原因需要变更的，必须及时向审批部门通报。主讲人、主题或

主办部门有变化的，需重新申办。 

（三）经批准举办的学术会议、报告会、讲座等活动，主办者必

须对拟邀请报告人的思想政治倾向和报告主要内容进行了解和把关，

如有必要，要事先征得拟邀请报告人所在单位党组织同意；如发现报

告内容有政治性错误观点，必须要求报告人对内容做出修改，如报告

人不愿修改，不得邀请；在报告时如发现报告人的报告内容有政治性

错误观点，主办者要及时制止，消除不良影响，同时要向党委宣传部

及报告人所在单位如实反映情况。 

（四）经批准举办的学术会议、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等

活动，可以在学校网页发布活动通告，媒体在宣传报道时，必须征得



主办单位和党委宣传部的同意。对于未经批准召开的学术会议、报告

会、研讨会、讲座、论坛等活动，校内外新闻媒体一律不作报道。 

（五）在网络媒体上举办形势政策教育和哲学社会科学等各类报

告会、研讨会和讲座，按上述要求办理。 

（六）主办单位要做好报告人的接待和报告会、研讨会、讲座、

论坛的组织协调、活动通知、座位安排、秩序维护、资料（音频、视

频、图片、文字）整理和存档等工作。活动规模较大的，要与学校保

卫处联系，办理消防、安全保障相关手续。 

（七）强化课堂和场地出租管理。相关职能部门和各系（部）要

严肃课堂纪律，加强教学管理，决不允许任何利用课堂公然散布各种

错误思想和错误观点。同时，要进一步规范校内学术报告厅、演讲厅、

会议室、教室、素质拓展馆等租用管理，明确租用部门第一责任人的

管理职责，决不给任何错误思想、错误观点提供传播渠道和条件。 

（八）我校师生应邀到校外担任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

会、研讨会、讲座报告人，必须经过所在单位党政负责人批准。各单

位党政负责人要对获批的报告人提出明确的政治纪律要求。凡未经学

校批准，我校师生在校外作此类报告、讲座的，其所在单位党政负责

人要对其进行批评教育。我校师生作为此类报告、讲座报告人，都要

对自己的报告内容等负学术、政治和法律责任。 

四、责任追究 

（一）学校对未经批准而举办的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等，

由党委宣传部责令其终止举办并通报批评。 

（二）学校对疏于管理、组织不力、审查审批不严、擅自租借场地影

响校园稳定，造成不良政治影响的，学校将对活动主办单位的主要负

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组织处理、

党纪政纪处分，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